
China Health Insurance,Feb 2021, No.234

〉〉 观察思考

以待遇为基础
   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动态筹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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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学合理的管理达到基金收支平衡是

实现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

提。《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

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

了医疗保障的四大机制和两大支撑，其中待

遇保障机制和筹资运行机制是文件中最先提

到的两大机制。在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前

端的筹资和末端的支付是最为核心的两个环

节，可以说，要想实现基金的可持续发展，

必须要关注二者的关联机制。

现实中，我国基本医保制度结构内部的

筹资与待遇关联性较弱，这对医保基金可持

续发展构成了很大挑战。近些年，基本医保

待遇不断提高，包括在待遇水平上降低起付

线、提高封顶线和支付比例，在待遇范围上

开展门诊统筹、将“两病”门诊用药和抗癌

药纳入报销范围，等等；但与此同时，基本

医保筹资端的调整却并不明显，例如，职工

医保虽然与社会平均工资挂钩，但筹资比例

却没有相应提高，且社会平均工资并不能真

实反映医保基金的支出需求；采取定额缴费

的居民医保保费大多是逐年定额增长（如每

年30元或40元的标准），与社会经济现状和

医疗费用变化关联极低，同时完全没有和参

保人收入挂钩，导致经济困难的群体、个人

和家庭经常出现缴费困难。反观同为实施社

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德国，其医保筹资的平均

费率会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经济发展状

况、医疗技术水平以及医疗卫生费用的提高

而不断调整。可见，无论是按比例筹资的职

工医保还是定额筹资的居民医保，无论是从

现实运行分析还是参照国际实践，我国的基

本医保制度都缺乏一个筹资与待遇相关联的

调整机制。如果筹资标准与待遇水平长时间

脱节，医保基金的可持续性就会受到冲击，

最终影响的还是参保人的医疗保障权益。

医保的职责是对参保人发生的合理医

疗费用进行偿付，而这些偿付的来源则是个

人和单位的缴费以及国家的财政补贴。客观

变化着的医疗费用和医保基金支出要求我们

必须对基本医保的筹资标准有针对性地加以

调整，即从支出的总量出发设计人均筹资标

准，以达到医保基金现收现付且年度略有结

余的目标。基于此，需要我们以待遇为基础

健全基本医保动态筹资机制，建立并强化二

者的关联机制，这也是遵从“保险”的本质

规律和维持医保制度基金财务可持续的内在

要求。在这一过程中，需要秉持收支平衡，

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尽力而为、量力而

行等基本原则，既不盲目提高待遇水平与筹

资增长预期，并有针对性地展开系统

性研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研究

居民医保筹资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挂

钩时，建议综合考虑参保规模、医疗

服务供给、居民收入结构等因素，避

免简单挂钩带来政策调整的震动。

第三，要坚持系统思维推进改

革。系统思维指导我们把认识对象

作为系统，从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

素、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

互作用中综合地考察对象。科学制定

筹资政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题目，必

须要坚持用系统思维推进改革。客观

地说，我们过去在制定政策，特别是

制定居民医保筹资政策时相对缺乏系

统思维，在今后筹资机制的改革中，

要更加重视运用系统思维分析和解决

问题，包括从合理优化待遇的角度分

析判断适宜的筹资规模，结合经济发

展状况研究浮动筹资政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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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能负担，
   建立居民医保筹资增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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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以下简

称居民医保）已完成整合，中期内要把握“权责

清晰、保障适度和可持续”的改革方向。居民医

保在试点之初就确立了“以家庭缴费为主、政

府给予适当补助”的定额筹资方式，但实际执

行变成了政府补贴为主、个人缴费为辅。在低水

平起步、现收现付制的管理模式下，筹资可持续

是推动居民医保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目前，居民医保虽然已基本形成了筹资政策框

架，但在筹资标准的科学测算、筹资责任的合

理分摊、缴费责任的公平均衡，以及筹资与待

遇给付之间的有效衔接等方面还面临诸多有待

回答的问题和需要应对的挑战。

一是尚未建立起依法筹集、共同分担的筹

资机制。法定医疗保险强调强制参保，这不仅

可以在大数法则原理的框架下保障基金的稳定

和可持续性，也体现了居民个人责任的分摊机

制。2011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

资标准、增加基金与参保人的负担，

又要在能力所及范围内尽可能给予参

保人更多的保障权益，同时还要实现

基金收入与支出，即筹资与待遇的平

衡。需要强调的是，在实践中，筹资

与待遇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二者

关联调整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也不是

一蹴而就的，建议采用渐进式参数调

整原则逐步调整筹资和待遇水平。

首先，短期内既定的基本医保

筹资水平反映了当前一段时间个人、

单位和财政的承担能力，可以先以当

前筹资水平和医保基金的实际运行

情况（如年度结余和累计结余）为依

据，确定医保支付的范围、标准和比

例，防止待遇支付的任意性和“福利

化”，即“量入为出”，根据基金规

模现状确定待遇规范。其次，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明确待遇目标，基于疾病

谱、医疗技术和医疗服务相关价格、

医疗消费、群众收入、医疗需求等影

响医保基金支出的因素，从理论的合

理性和制度实践的可操作性出发，设

置医保筹资额的关联指标，并根据历

史数据变化以及未来的待遇需求进

行合理测算，建立基本医保筹资的动

态调整机制，这也是客观反映社会

健康状况、维护人们疾病风险保障

的真实需要。即从前一阶段根据“量

入为出”原则设计待遇规范逐步转化

为以健康需求为导向设置待遇目标，

探索根据实际发生或实际需要的医疗

开支来建立筹资机制。第三，在既定

的待遇目标下，优化筹资方式调整机

制，探索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基准费率

制度，其中，职工医保可以探索从固

定费率向设定基准费率的浮动费率转

变；居民医保可以探索从目前的定额

缴费到基于当地居民可支配收入一

定比例测算的定额缴费，再到基于个

体可支配收入的“基准费率+浮动费

用”缴费转变。同时在待遇标准上，

无论采取怎样的筹资方式，待遇给付

尽可能缩小差距。随着医保筹资机制

的调整，逐步实现不同人群能够享受

到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最后，

从长远看，医保筹资与待遇水平还须

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经济

发展水平偏低时，筹资水平也应相应

较低，否则将加重企业和个人筹资负

担；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筹资水平

也应相应提高，否则难以保障个人的

医疗保障权益，削弱保障效果。《意

见》提出“缴费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挂钩”，便是

体现筹资动态调整、与经济水平相适

应的思路。

总之，《意见》强调“公平适

度的待遇保障是增进人民健康福祉

的内在要求”，而“合理筹资、稳健

运行是医疗保障制度可持续的基本

保证”。待遇保障与筹资运行两大

机制构成了医疗保障的两大核心支

柱，即“为参保人保障多少（花多少

钱）”和“各方责任主体贡献多少

（筹多少钱）”，并以此发挥医保制

度对参保人的保障功能。两个机制

一前一后、首尾相连，二者只有协同

配合、有效联动，才能形成制度合

力，助推医保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实

现对参保人医保权益的有效维护，

显著提升人民健康福祉。


